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朔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
朔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朔自然资发〔2022〕57 号

朔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朔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关于开展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“双随

机、一公开”联合抽查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林业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：

按照《朔州市市场监管领域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领

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朔州市 2022 年度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
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工作计划的通知》(朔双随机办

(2021)10 号)安排，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决

定对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单位开展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联合抽

查，现将具体工作要求通知如下：

文件



— 2 —

一、检查对象

全市范围内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单位。

二、检查时间

2021 年 3 月 10 日到 6 月 30 日。

三、抽取比例

根据信用风险分类管理办法，对 A 类企业按照 10%抽取。

四、检查内容

（一）朔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检查内容

1.现有资质、条件是否符合林草部门核发林草种子生产经营

许可证的有关规定；

2.是否按照行政许可登记的范围、方式、有效期和生产经营

种类等从事林草种子生产经营活动；

3.林草种子生产经营业务登记、档案等制度建立和执行情

况；

4.执行包装、标签、自检、广告情况；

5.生产经营的林草种子质量情况；

6.是否有违法或者被处罚记录；

7.其他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、政策的情况。

（二）朔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检查内容

1.登记事项检查：营业执照（登记证）规范使用情况的检查；

住所（经营场所）或驻在场所的检查；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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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情况的检查；法定代表人、自然人股东身份真实性的检查。

2.公示信息检查（重点检查 2020、2021 年度年报情况）：

年度报告公示信息的检查；即时公示信息的检查。

五、执法人员匹配

本次双随机抽查由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与市市场监督管理

局相关科室负责具体实施联合抽查工作，检查人员应分别不少于

2 人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，深刻认识做好

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追性，建立健全工作机制，加强协调配合，

充分发挥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机制的作用，实现企业信用风

险分类，实行差异化监管,确保随机抽查工作取得明显实效。

（二）及时录入检查结果。执法检查人员要自完成双随机、

一公开“联合抽查工作后 5 个工作日内，将抽查结果录入“双随

机、一公开监管工作平台”，抽查结果由系统完成数据交换自动

归集到市场主体名下，通过“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山西）”

向社会公示。同时要加大后续监管力度，对抽查发现的违法行为，

依法依规严格惩处，对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。对发现年

报有弄虚作假或其他失信行为的，检查结束后要及时将其列入经

营异常名录进行联合惩戒，形成有效震慑，增强市场主体守法的

自觉性。





附件:

朔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
2022 年度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部门内部双随机抽查工作计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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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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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经营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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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自然资源

局

2022 年度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部门联合双随机抽查工作计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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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林木种子生产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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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辖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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